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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

主持人:

我国的 《安全生产法》 于 2002 年公布施行。 作为我国安

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 综合性法律， 该法对依法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 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发挥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

我国曾于 2009 年和 2014 年对 《安全生产法》 进行了两
次修正， 此次修改距上次已有六年多时间。 那么， 这次 《安全

生产法》 的修改有哪些值得关注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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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商报》 报道， 《安

全生产法》 施行以来， 先后历经

2009 年 、 2014 年两次修正 ，

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有力促进了全国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2002 年 6 月 29 日 ， 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安全生产

法 ， 于 2002 年 11 月 1 日实

施。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
法 律 的 决 定 》 第 一 次 修 正 ，

2009 年 8 月 27 日实施。

根据 2014 年 8 月 31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的决

定 》 第二次修正 ， 2014 年 12

月 1 日实施。

2018 年， 应急管理部启动
了安全生产法修正工作， 中国安

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安全生产理论

与法规标准研究所全程参与此次
安全生产法修正工作。

2019 年底， 完成安全生产
法修正的依据、 思路、 原则以及

重要条款的修订建议等前期论证

研究， 并形成了安全生产法修正
草案， 其间先后多次征求国务院

安委会成员单位、 省 （区、 市）

人民政府、 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中央企业意见建议。

2020 年， 司法部先后两次
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 省级政府

和部分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 企
业的意见， 并会同应急管理部就

一些重要条款开展了实地调研、

专家座谈、 沟通协调， 经反复修
改完善， 形成了安全生产法修正

草案 （送审稿）。

2020 年 11 月 25 日， 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失信约束制

度、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措施，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支

撑； 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修正草案）》。

2021 年 1 月， 全国人大向

社会征求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意
见， 历经两次审议。 6 月 1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的决定 》，

现予公布 ，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法》的修改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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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和上次修改时相比， 随

着互联网、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发

展， 如今有许多劳动者服务于互联

网平台， “平台经济” 正成为一种

新的业态。 但和传统的行业分类及

用工方式相比， 这种 “平台经济”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为加大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

安全保障 ，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

法》 增加规定 ， 平台经济等新兴行

业、 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

行业、 领域的特点， 建立健全并落实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履行有关安全

生产义务。

同时，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

管理部门。

关注“平台经济”

《安全生产法》增加规定，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强化监督管理

潘轶：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

法》 完善了政府监督管理职责，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

生产基础设施和监管能力建设，

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 国务院

交通运输、 住房和城乡建设、 水

利、 民航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实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

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以及开发

区 、 工业园区 、 港区 、 风景区

等， 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法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

单， 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 ，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

法》 要求负责事故调查处理的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

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后一年内， 组织

有关部门对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评估， 并及时向社会公

开评估结果。 通过完善事后评估制

度 ， 督促落实事故整改和防范措

施， 切实汲取事故经验教训， 改进

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坚决杜绝类似

事故的发生。

考虑到有些生产经营单位的违

法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 还有些行政机关存在

行政不作为的现象， 以经济处罚代

替责任追究、 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

处罚等， 此次修法还新增了安全生

产公益诉讼制度， 规定因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

致重大事故，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人民检察

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此次修法还规定， 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大事故，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李晓茂： 此次 《安全生产法》

修改的亮点之一， 是进一步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 尤其是强化了有关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法 》 明

确，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

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对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其

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

工作负责； 完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以

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范围； 强化安全生产预防措施，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制度， 按安全风险分级

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为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关怀， 修改

后的 《安全生产法》 规定， 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 心理

状况和行为习惯，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

心理疏导、 精神慰藉， 严格落实岗位

安全生产责任， 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

常导致事故发生。

此外， 针对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

单位使用燃气存在的安全隐患， 以及

矿山、 金属冶炼、 危险物品有关建设

项目施工单位非法转让施工资质、 违

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 ， 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法》 也作出了相应的专门

规定。

强化主体责任

此次《安全生产法》修改的亮点之一，是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尤其是强化了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和晓科： 此次 《安全生产法》

修改对安全生产领域 “屡禁不止、

屡罚不改” 的问题作出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规定，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

一是罚款金额更高， 对特别重

大事故的罚款， 最高可以达到 1 亿

元；

二是处罚方式更严， 违法行为

一经发现， 即责令整改并处罚款，

拒不整改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改整

顿， 并且可以按日连续计罚；

三是惩戒力度更大， 采取联合惩

戒方式， 最严重的要进行行业或者职

业禁入等联合惩戒。

同时规定，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单

位行政处罚信息的及时归集、 共享、

应用和公开， 对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处

罚决定后七个工作日内在监督管理部

门公示系统予以公开曝光， 强化对违

法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

员的社会监督， 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

诚信水平。

加大惩处力度

此次《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特别重大事故

的罚款，最高可以达到 1 亿元


